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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首都航空关于中国籍旅客乘坐航班回国前填报防疫健康

信息的业务通告

各销售单位，

根据中国民航局和中国海关总署于 4 月 7 日下发《关于中国籍旅客乘坐航班回

国前填报防疫健康信息的公告》，涉及 26 个国家已购买回国机票的中国籍旅客需

要提前填报防疫健康信息（意大利、美国、西班牙、德国、伊朗、法国、韩国、瑞

士、英国、荷兰、奥地利、比利时、挪威、葡萄牙、瑞典、澳大利亚、巴西、土耳

其、马来西亚、丹麦、加拿大、以色列、捷克、爱尔兰、菲律宾、泰国）。具体要

求如下：

一、自 2020 年 4 月 8 日起，已购票旅客在登机前需要提前通过防疫健康码国

际版微信小程序，逐日填报个人资料、健康状况、近期出行情况等信息。特殊情况

可由他人代为填报。

二、2020 年 4 月 8 日至 4 月 22 日为过渡期。过渡期内乘坐航班的中国籍旅

客，应于 4 月 8 日起连续逐日填报。过渡期后乘坐航班的，应于登机前第 14 天起

连续逐日填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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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未按上述要求填报的，将无法登机。旅客填报虚假信息，将导致行程受阻，

并须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请各销售单位将以上通告内容及时通知给旅客，确保旅客知晓通告内容，提醒

旅客严格遵守执行该通告要求。

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市场部国际业务分部

二〇二〇年四月七日


